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

113年度停字第87號

聲  請  人  王家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訴訟代理人  李嘉泰  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李蕙珊  律師

相  對  人  臺北市商業處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代  表  人  高振源（處長）

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，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11

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之執行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　　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  由

一、緣相對人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

樓查獲聲請人擺放未經評鑑娃娃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認其

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即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違反

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「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

別證，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」規定，以相對人113年9月3

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（下稱原處分）請聲請人

於文到7日內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屆期未改正再為查

獲，將依行政執行法第27、28、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（下

同）5萬元怠金。聲請人不服，聲明異議，經臺北市政府產

業發展局以113年10月22日北市產業工字第1133034555號函

檢送聲明異議決定書駁回。聲請人仍不服，向本院提起行政

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

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，侵害人民受憲法及法

律保護之合法信賴權利，且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而有侵

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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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自由）等基本權，應屬違憲及違法之函釋。相對人依經濟

部上開函釋，告誡聲請人立即停止違法之營業行為，同屬違

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裁量逾

越、裁量濫用行為，自屬違法之行政行為。原處分之執行將

導致聲請人之財產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

基本權利遭受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，且聲請人之聲請

理由非顯無理由，是本件顯有予以停止執行之必要等語。

三、本院查：

　㈠按「（第1項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。（第2項）行政訴訟繫屬中，行

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，

且有急迫情事者，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。但於公

益有重大影響，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，不得為

之。」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準此，

原處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，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

之損害且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

濟，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

要。而所謂「難於回復之損害」，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

狀，或不能以金錢賠償，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，如為執行可

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，而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

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，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

復之損害。又所謂急迫情事，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

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，而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

者，始足該當。

　㈡聲請人主張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

反法律保留、依法行政、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原則，相對人依

據該違法函釋作成之原處分自屬違法云云，無非對於原處分

合法性之爭執，惟原處分是否違法，經核係屬本案實體爭

議，仍待法院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，而依

現有事證，尚難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。又本件相對人

所處命其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以及未改正再為查獲而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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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5萬元之怠金，係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聲請人因

該執行行為所受之損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客觀上並非不能

以金錢賠償，並無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情形，是以，本件

尚難認有何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

救濟之情事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，停止執行以

該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為要件不符，聲請人之聲請並

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　侯志融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郭淑珍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張瑜鳳  
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

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

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

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

代理人之情形

所  需  要  件

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

者，得不委任律師

為訴訟代理人　

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

  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

 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

  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

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

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

者。

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

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

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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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　　　 書記官  李宜蓁

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

形之一，經最高行

政法院認為適當

者，亦得為上訴審

訴訟代理人

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

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

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

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

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

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

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

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

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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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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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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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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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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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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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: initial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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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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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: 1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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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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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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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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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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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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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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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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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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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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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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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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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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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wordbar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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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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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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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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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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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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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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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
113年度停字第87號
聲  請  人  王家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李嘉泰  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李蕙珊  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臺北市商業處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代  表  人  高振源（處長）
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，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之執行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  由
一、緣相對人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查獲聲請人擺放未經評鑑娃娃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認其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即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「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，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」規定，以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（下稱原處分）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屆期未改正再為查獲，將依行政執行法第27、28、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怠金。聲請人不服，聲明異議，經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113年10月22日北市產業工字第1133034555號函檢送聲明異議決定書駁回。聲請人仍不服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，侵害人民受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合法信賴權利，且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而有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本權，應屬違憲及違法之函釋。相對人依經濟部上開函釋，告誡聲請人立即停止違法之營業行為，同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裁量逾越、裁量濫用行為，自屬違法之行政行為。原處分之執行將導致聲請人之財產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本權利遭受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，且聲請人之聲請理由非顯無理由，是本件顯有予以停止執行之必要等語。
三、本院查：
　㈠按「（第1項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。（第2項）行政訴訟繫屬中，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，且有急迫情事者，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。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，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，不得為之。」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準此，原處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，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，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。而所謂「難於回復之損害」，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，或不能以金錢賠償，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，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，而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，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。又所謂急迫情事，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，而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者，始足該當。
　㈡聲請人主張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反法律保留、依法行政、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原則，相對人依據該違法函釋作成之原處分自屬違法云云，無非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，惟原處分是否違法，經核係屬本案實體爭議，仍待法院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，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。又本件相對人所處命其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以及未改正再為查獲而處聲請人5萬元之怠金，係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聲請人因該執行行為所受之損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客觀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，並無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情形，是以，本件尚難認有何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之情事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，停止執行以該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為要件不符，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　侯志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郭淑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張瑜鳳  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		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

		所  需  要  件



		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　

		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
  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
 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
  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

		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

		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



		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
		




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　　　 書記官  李宜蓁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
113年度停字第87號
聲  請  人  王家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李嘉泰  律師
            李蕙珊  律師
相  對  人  臺北市商業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  表  人  高振源（處長）
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，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11
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之執行，本院裁定如下
：
　　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  由
一、緣相對人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查
    獲聲請人擺放未經評鑑娃娃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認其未領
    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即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違反電子
    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「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
    ，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」規定，以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
    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（下稱原處分）請聲請人於文
    到7日內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屆期未改正再為查獲，將
    依行政執行法第27、28、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
    元怠金。聲請人不服，聲明異議，經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
    以113年10月22日北市產業工字第1133034555號函檢送聲明
    異議決定書駁回。聲請人仍不服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
    請停止執行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
    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，侵害人民受憲法及法
    律保護之合法信賴權利，且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而有侵
    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
    業自由）等基本權，應屬違憲及違法之函釋。相對人依經濟
    部上開函釋，告誡聲請人立即停止違法之營業行為，同屬違
    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裁量逾越
    、裁量濫用行為，自屬違法之行政行為。原處分之執行將導
    致聲請人之財產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
    本權利遭受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，且聲請人之聲請理
    由非顯無理由，是本件顯有予以停止執行之必要等語。
三、本院查：
　㈠按「（第1項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
    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。（第2項）行政訴訟繫屬中，行政
    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，且
    有急迫情事者，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。但於公益
    有重大影響，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，不得為之。
    」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準此，原處
    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，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
    害且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，
    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。而
    所謂「難於回復之損害」，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，或不
    能以金錢賠償，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，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
    復困難之程度等情，而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當事人
    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，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
    。又所謂急迫情事，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
    開始執行之虞，而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者，始足該
    當。
　㈡聲請人主張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
    反法律保留、依法行政、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原則，相對人依
    據該違法函釋作成之原處分自屬違法云云，無非對於原處分
    合法性之爭執，惟原處分是否違法，經核係屬本案實體爭議
    ，仍待法院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，而依現
    有事證，尚難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。又本件相對人所
    處命其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以及未改正再為查獲而處聲
    請人5萬元之怠金，係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聲請人因該
    執行行為所受之損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客觀上並非不能以
    金錢賠償，並無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情形，是以，本件尚
    難認有何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
    濟之情事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，停止執行以該
    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為要件不符，聲請人之聲請並無
    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　侯志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郭淑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張瑜鳳  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
   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
   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
   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 需  要 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　 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  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  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 書記官  李宜蓁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
113年度停字第87號
聲  請  人  王家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李嘉泰  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李蕙珊  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臺北市商業處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代  表  人  高振源（處長）
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，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之執行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  由
一、緣相對人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查獲聲請人擺放未經評鑑娃娃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認其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即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「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，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」規定，以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（下稱原處分）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屆期未改正再為查獲，將依行政執行法第27、28、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怠金。聲請人不服，聲明異議，經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113年10月22日北市產業工字第1133034555號函檢送聲明異議決定書駁回。聲請人仍不服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，侵害人民受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合法信賴權利，且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而有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本權，應屬違憲及違法之函釋。相對人依經濟部上開函釋，告誡聲請人立即停止違法之營業行為，同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裁量逾越、裁量濫用行為，自屬違法之行政行為。原處分之執行將導致聲請人之財產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本權利遭受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，且聲請人之聲請理由非顯無理由，是本件顯有予以停止執行之必要等語。
三、本院查：
　㈠按「（第1項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。（第2項）行政訴訟繫屬中，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，且有急迫情事者，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。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，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，不得為之。」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準此，原處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，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，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。而所謂「難於回復之損害」，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，或不能以金錢賠償，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，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，而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，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。又所謂急迫情事，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，而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者，始足該當。
　㈡聲請人主張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反法律保留、依法行政、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原則，相對人依據該違法函釋作成之原處分自屬違法云云，無非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，惟原處分是否違法，經核係屬本案實體爭議，仍待法院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，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。又本件相對人所處命其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以及未改正再為查獲而處聲請人5萬元之怠金，係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聲請人因該執行行為所受之損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客觀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，並無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情形，是以，本件尚難認有何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之情事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，停止執行以該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為要件不符，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　侯志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郭淑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張瑜鳳  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		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

		所  需  要  件



		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　

		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
  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
 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
  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

		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

		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



		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
		




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　　　 書記官  李宜蓁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
113年度停字第87號
聲  請  人  王家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李嘉泰  律師
            李蕙珊  律師
相  對  人  臺北市商業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  表  人  高振源（處長）
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，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之執行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  由
一、緣相對人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查獲聲請人擺放未經評鑑娃娃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認其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即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「未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，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」規定，以相對人113年9月3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290742號函（下稱原處分）請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屆期未改正再為查獲，將依行政執行法第27、28、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怠金。聲請人不服，聲明異議，經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113年10月22日北市產業工字第1133034555號函檢送聲明異議決定書駁回。聲請人仍不服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請停止執行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，侵害人民受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合法信賴權利，且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而有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本權，應屬違憲及違法之函釋。相對人依經濟部上開函釋，告誡聲請人立即停止違法之營業行為，同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裁量逾越、裁量濫用行為，自屬違法之行政行為。原處分之執行將導致聲請人之財產、名（商）譽權、工作權（營業自由）等基本權利遭受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損害，且聲請人之聲請理由非顯無理由，是本件顯有予以停止執行之必要等語。
三、本院查：
　㈠按「（第1項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。（第2項）行政訴訟繫屬中，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，且有急迫情事者，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。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，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，不得為之。」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準此，原處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，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，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。而所謂「難於回復之損害」，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，或不能以金錢賠償，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，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，而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，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。又所謂急迫情事，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，而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者，始足該當。
　㈡聲請人主張經濟部108年4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06360號函違反法律保留、依法行政、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原則，相對人依據該違法函釋作成之原處分自屬違法云云，無非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，惟原處分是否違法，經核係屬本案實體爭議，仍待法院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，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。又本件相對人所處命其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以及未改正再為查獲而處聲請人5萬元之怠金，係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聲請人因該執行行為所受之損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客觀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，並無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之情形，是以，本件尚難認有何情況緊急，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，則難以救濟之情事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，停止執行以該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為要件不符，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　侯志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郭淑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張瑜鳳  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 需  要 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　 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  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  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是否符合㈠、㈡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 書記官  李宜蓁


